
1 
 

华泰财险雇主责任保险附加错误和遗漏条款（2026 版） 

（注册号：C00015430922026012950663） 

 

兹经双方同意，被保险人在本保单项下的权益不因被保险人非故意地延迟、错误或遗漏向保险

人告知或申报有关雇员人数的变动、工资情况变动或其它有关信息而受影响。但投保人、被保险人

一旦发现其延迟、错误或遗漏报告，应立即通知保险人上述事项，并支付从风险增加之日起至保险

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可能的额外保险费，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。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不一致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 

 


